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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电行业政策点评
首份机制电价细则利好存量项目收益，电站交易或将重新活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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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：

2025 年 5 月 7日，山东省发改委发布《新能源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该文件为首个省级

机制电价实施细则文件，对其他省份政策有重要的示范意义。

国信电新观点：细则规定存量项目（2025 年 5 月 31 日之前投产）全电量参与市场化交易，可按国家政策

上限按照每千瓦时 0.3949 元(含税)结算，相当于固定电价上网，对于存量项目收益率保证和交割非常利

好。

评论：

2025 年 5 月 7日，山东省发改委出台《山东省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、《山东

省新能源机制电价竞价实施细则(征求意见稿)》，文件明确 2025 年 5 月 31 日前投产的存量新能源项目全

电量参与市场交易后，机制电价水平按国家政策上限执行，统一明确为每千瓦时 0.3949 元(含税)；单个

项目机制电量上限参考外省新能源非市场化率，适度优化；执行期限按照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剩余

小时数执行。

 存量项目延续“固定电价模式”，利好自持发电和资产交易

存量项目全电量参与市场化交易，可按国家政策上限按照每千瓦时 0.3949 元(含税)结算，相当于固定电

价上网，对于存量项目收益率保证和交割非常利好。今年自从《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

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(发改价格〔2025〕136 号)发布以来，一季度国内新能源电站交易明显放缓，

导致主要上市风机企业出现短期业绩压力，若后续各省份效仿山东省的方案，将有利于存量项目的收益率

保证和电站产品的交易。

 5 月份各省机制电价细则全部出台后，电站交易市场将恢复正常化

当前各家新能源电站的交易双方均处于观望状态，由于缺乏对存量平价项目的电价分析依据，因此交易推

进也遇到阻碍。随着 5 月份各省机制电价细则陆续出台，若延续山东省的规则对存量项目的机制电价按照

固定电价执行，将有利于促进后续的电站交易活动，加快国内以风机企业为代表的电站交易卖方转化投资

收益，同时也有利于稳定自持发电资产的收益预期。

 投资建议：

建议关注金风科技、运达股份、三一重能、明阳智能、日月股份及大金重工。

 风险提示：

原材料价格上涨；行业装机需求不及预期；市场竞争加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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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研究报告：

《风电产业链周评（5月第 1 周）-海风开工与招标景气共振，关注二季度行业机会》 ——2025-05-05

《风电产业链周评（4 月第 3 周）-阳江海风项目密集开工，生铁价格下跌助力零部件盈利修复》 ——

2025-04-18

《风电产业链周评（4 月第 1周）-阳江三山岛柔直海缆中标公示，重视零部件量价齐增》 ——2025-04-05

《风电产业链周评（3月第 3 周）-帆石海风项目持续推进，重视海洋经济发展机遇》 ——2025-03-23

《风电产业链周评（3 月第 1 周）-年初以来陆风招标大幅增长，三峡大丰海风项目全面开工》 ——

2025-03-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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